
听证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针对“较大数额罚款”，参照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发的京城管发〔2019〕5号文执行。见下页。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京城管发〔201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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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调整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较大数额

罚款标准的通知
各区城管执法监察局，天安门、开发区、燕山、西站地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按照《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市政府277号令修改）第二条的规定，结合本市城管执法实际情况，经2019年1月11日第一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决定将本市城管执法机关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较大数额罚款标准调整如下：

拟对公民处以超过5000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5万元罚款的，属于较大数额罚款。
自2019年2月1日起履行听证程序的案件适用此标准。

各单位要及时传达贯彻，严格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向市局反馈。

特此通知。
                            市城管[image: image2.wmf]执法局

                           2019年1月18日
（联系人：法制处谢韶伟；联系电话：6852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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